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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鄂税二稽罚告〔2026〕18号

准格尔旗浩益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622099057081Q)：
    对你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友谊街道景泰华府芳馨苑3号院4单元401室）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7月20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1.虚开发票
你单位2017年9月在双方公司之间无真实业务情况下让山西汇聚融合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为自己开具了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400172130，发票号码为00663816、00663822至00663833，金额12,993,588.74元，税额2,208,910.06元，价税合计15,202,498.80元。
你单位2017年10月在双方公司之间无真实业务情况下让山西邦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为自己开具了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400162130，发票号码为02066636、02066641至02066647，金额7,996,341.87元，税额1,359,378.13元，价税合计9,355,720.00元。
以上共计21张发票，合计价税合计金额24,558,218.80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1993年第6号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7号修订）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述虚开发票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单位与山西汇聚融合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西邦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记账凭证、发票。
证据二：你单位实际控制人询问笔录、煤炭购销合同、铁路运输合同、铁路发票、结算单、付款凭证、过磅单。
证据三：你单位、山西汇聚融合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西邦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崔向朋、胡建彬、井跃坤、崔康、孙贵堂、曲阳蓝宇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星饶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桂薛物资有限公司、上海稷强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喆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崛快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
2.增值税
你单位取得山西汇聚融合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7年9月认证抵扣，且未做进项税转出处理，造成少缴2017年9月增值税2,167,416.81元。
你单位取得取得山西邦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开具的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7年10月认证抵扣，且未做进项税转出处理，造成少缴2017年10月增值税1,334,462.29元。
以上，你单位少缴增值税共计3,501,879.10元。
上述增值税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单位增值税申报表
证据二：认证抵扣情况表
3.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
你单位上述增值税违法事实造成造成少缴2017年9月城市维护建设税108,370.84，少缴2017年10月城市维护建设税66,723.11元，合计175,093.95元。
上述城市维护建设税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增值税申报表
证据2.发票认证抵扣清单
4.企业所得税
检查人员于2026年1月8日向你单位下达了《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你单位60日内向真实销方取得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但你单位未能在限期内重新取票并表示无法重新取票。因此你单位取得的上述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列支成本并税前扣除。
你单位2017年申报应纳税所得额0元，上述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税前列支，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0,989,930.61元，调减本次查补的增值税附加税费共280,150.32元，调整后你单位2017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20,709,780.29元，弥补2016年亏损后应纳税所得额为14,005,347.84元，你单位应补缴企业所得税3,501,336.96元。
另外，你单位2016年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已于本次查补2017年所得税时全部弥补，你单位申报缴纳2018年企业所得税时弥补以前年度（2016年）亏损额6,376.14元，该部分亏损额不得重复弥补，应调增2018年应纳税所得额6,376.14元，应补缴2018年企业所得税637.61元。
上述企业所得税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你单位2016年至2018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上述事实，拟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属于虚开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1993年第6号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7号修订）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代开发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8号）：“一、全区各级税务机关行使行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在执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8号发布）的前提下适用《裁量基准》。《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六、违反发票管理类（六）为他人为自己开具或者让他人为自己开具或者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非法代开发票的。1.虚开金额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2.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10万元以下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3.虚开金额超过10万元，50万元以下的，并处1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20万元以下的罚款；4.虚开金额超过50万元的，并处20万以上（不含本数）50万元以下的罚款。非法代开发票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以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2024年3号）：“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适用《裁量基准》。《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44.虚开发票的裁量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按以下标准进行罚款：（一）虚开金额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且50万元以下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虚开金额超过5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以50万元罚款。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年第49号）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8号）：“一、全区各级税务机关行使行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在执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8号发布）的前提下适用《裁量基准》。《内蒙古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四、违反税款征收管理类（一）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1.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罚款；2.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超过100万元，500万元以下的，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款；3.不缴或者少缴税款金额超过500万元以下的，处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以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适用《裁量基准》。《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18.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裁量基准：（一）五年内首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并能够配合税务机关检查，且未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二）五年内首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且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的，或者五年内首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且案件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三）五年内二次以上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或者逃避、拒绝检查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案件产生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你单位以少缴税款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已构成偷税，因你单位下游有实际的煤炭销售业务发生，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拟对你单位处以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共计7,178,947.62元税款0.5倍的罚款，即：3,589,473.81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的规定，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拟对你单位处以3,589,473.81元的罚款。 
综上，拟作出行政处罚，对你单位处以3,589,473.81元的罚款。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 系 人：贾岩臻
联系电话：0477-8350178
联系地址：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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